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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协字〔2020〕10 号 
  

 

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

第 3925 号（财税金融类 294 号）提案答复的函 
 

九三界：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提案》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建立全国林权流转交易平台问题 

（一）关于林权流转交易平台建设 

目前，全国已建立 1800 多个县级林权管理服务中心，提供林

权流转、交易、抵押贷款等服务；已有 20 多个林权类交易所，并

且有些交易所实现了与所在省林权管理服务机构联网。《国务院办

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提出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林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。目前，我局正在建设林权综合监管系统，与国家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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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登记管理信息基础平台等相关平台进行对接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
全国已成立了 800 多个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，培训了近万名森

林资源资产评估咨询人员，基本能够满足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市场

中介服务需要。 

（二）关于规范林权登记 

今年 6 月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

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记与林业管理

衔接的通知》，坚持不变不换、物权法定、便民利民原则，重点从

规范登记业务受理、依法明确登记权利类型、创新方式开展林权

地籍调查、积极稳妥解决难点问题、加快数据资料整合移交、加

强林权登记和林业管理工作衔接等六个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。同

时，要求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要将林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一窗

受理，当事人以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

林地、林木进行依法抵押的，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抵押登记。 

二、关于大力推动林权收储担保机构发展问题 

2018 年 4 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财政部出资 300 亿元，联合有

关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了 661 亿元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。今年

3 月，中央财政加快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拨付第三期出资 75 亿元

人民币，带动其他股东单位落实 90 亿元，目前已累计到位资本金

496 亿元。基金坚守准公共定位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通过建立银行

与担保机构之间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担保机构之间的多层次

风险分担机制和业务联动机制，改善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融资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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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支持对象已涵盖各类林业经营主体。你们提出的建议在现行

政策中已有所体现。 

下一步，财政部将继续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加快业务运作，

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聚焦支小支农主业，扩大担保

规模、降低费率水平，与有关部门统筹研究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有

关工作，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发展。 

三、关于建立林业信用和保险体系问题 

（一）关于推动林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

近年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不断加强包括林业行业在内的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国家发展改革委

牵头推进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，已联通 46 个部门、所有省

（区、市），推动整合司法裁判、市场监管、纳税服务、进出口、

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统计等领域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失信惩

戒、信用监管等各类政务信息，归集各类信用信息超过 500 亿条，

初步形成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“总枢纽”。

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林业行业信息体系建设，依法依规做好林业行

业等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和应用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关于林权抵押贷款支持 

2018 年 1 月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原国家林业局、原国土资源

部印发《关于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，对深入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细化落实。

《通知》从建立健全林权融资、评估、流转、收储等方面对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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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作出详细规定，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

中的金额决定性作用，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；要求金融机

构适度提高林权抵押率，贷款期限与林业生产周期相适应；推广

“林权抵押+林权收储+森林保险”贷款等模式。《通知》印发以来，

有关部门一直努力推动相关制度规范落实落细：一是加强政策支

持，指导金融机构细化林权抵押贷款操作规则，对林权抵押贷款

的概念、林权类型、贷款对象、贷款额度、林权抵押率、申请流

程等核心要素进行详细阐述和规范。二是优化信贷程序，加快推

行林企信用评级、信用担保、信用贷款一体化。如，依托林权管

理信息系统免去资产评估环节，重点推进小额林权抵押贷款，减

少了信贷申贷时间。三是强化保险保障，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，

创新保险保障方式，有机融合保险保证、股权质押及银行信贷业

务，建立了三方专业分工、功能互补的协同推进机制，推广商业

性森林保险、政策性林业保险+商业性森林保险等模式。 

（三）关于对林业保险机构支持 

为支持农业保险发展，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，

符合条件商业性林业保险的保险机构均可以享受。如增值税方面，

对农牧保险免征增值税；企业所得税方面，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、

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

按 90%计入收入总额。为应对疫情影响，支持创业就业和复工复产，

财政部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安排支出，用于对符合条件的重

点就业群体、小微企业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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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你们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附件：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4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改司 

010-842393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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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 

征 询 意 见 表 

提案号 3925 类别 财税金融 类号 294 

提案题目 关于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提案 

承办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
提案者 

（含联系电话） 
 

一、对办理态度是否满意： 

满意      基本满意      不满意 

二、对办理结果是否满意： 

满意      基本满意      不满意 

三、有何进一步的建议和要求： 

（一）对提案承办单位的意见建议 

 

 

 

（二）对提案委员会及办公室的意见建议 

 

 

 

注：提案者填写后反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（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

100811  交换号 004 传真 010-6619193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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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，国务院办公厅，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银保监会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7 日印发 


